
文藻外語大學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技能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民國 99 年 6 月 15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6 月 2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4 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6 月 2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4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年 10 月 2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11月 2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 年 7月 30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年 10月 0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年 03月 20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增強學生理論與實務的整合，強化學生專業技能，特訂定文藻外語大

學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技能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習資格：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修習必修課程「技能實習」的學生。 

第三條 實習規定：「技能實習」為大四下學期 1 學分課程，104 學年度起入學

學生，學生技能實習必須自大一起累積滿 80 小時，由指導

老師依照「技能實習證明」的實習時數與等第評定「技能實

習」課程成績。 

實習方式： 

一、 校內專業實習 

(1) 適用範圍 

(a) 本系教師個人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b) 本系整合型、研究開發計畫 

(c) 參加校外比賽(畢業專業作品除外) 

(d) 本系舉辦的專業研習與教育訓練課程 

(e) 本系教師在正式課程外所提供之技能訓練 

(f) 協助本系軟硬體設備開設相關操作訓練課程 

(g) 校內單位 



(h) 校內其他單位與本系相關之研習活動、技能實務等，但須先

由系主任同意。 

(2) 實施方式 

(a) 學生必須經指導教師許可後，填妥「校內技能實習申請書」，

於每學期期初或期末送到本系系辦公室存查。 

(b) 實習結束後，指導教師得在「技能實習證明」上評定技能實

習時數；若學生有缺曠課事情發生或表現不佳等，指導教師

可以中止學生實習，並且該生實習時數由指導教師決定之。 

(c) 校內單位實習之實施方式比照校外專業實習。 

 

第四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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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妥「校內技能實習申請書」 

申請「技能實習」 

申請階段 

實習階段 

系辦公室依「文藻外語大學數位內容應

用與管理系技能實習課程實施辦法」審

查 
通過 

完成階段 

 

開始進行實習 

繳交「技能實習證明」 



文藻外語大學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校內技能實習申請書 
                                        申請日期：___年____月____日 

實習學生班級  實習學生資料 
姓名： 

學號： 

實習學生連絡

電話(手機) 
 

學生家長、監

護人電話 

(手機) 

 

實習/研究計畫

名稱 
 

實習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實習內容 

(請條列詳述) 

 

 

 

 

 

 

 

 

 

 

 

 

指導老師同意

簽名 
 

主任同意 

簽名 
 

 

  

 

 

 

 

 

 



文藻外語大學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技能實習證明 

實習學生班級  實習學生資料 
姓名： 

學號： 

實習計畫 

名稱 
 

實習地點  

實習內容 

(請簡述)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實習________小時 

計畫主持人 

簽章 
 

 


